
105.2.1.製作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及所屬機關行政規則法制作業 SOP 

 

行政規則 

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項第 1款： 
內部組織、事務分
配、業務處理方
式、人事管理等一
般性事項 

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項第 2款： 
為協助下級機關或
屬官統一解釋法
令、認定事實、及
行使裁量權，而訂
頒之解釋性規定及
裁量基準 

本局法制人員及所
屬機關法制人員參
與並提供意見，且
簽會本局及所屬機

關法制人員 

後續依法務局之「府層級行政規則法制作業流程

圖」或「一級機關（含二級機關）層級行政規則法

制作業流程圖」辦理 

 

註:法制作業包含訂定、修正、廢止、停止適用。 


